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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政字〔2022〕126号

关于霍山县佛子岭至黑石渡公路（淠河西岸）
段工程项目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事项的报告

县政府：

为推进佛子岭至黑石渡公路（淠河西岸）段工程项目建

设，经县政府同意，需要对项目区用地范围内约 14户（佛子

岭镇 1 户、黑石渡镇 13户）集体土地上房屋进行依法征收，

现将该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事项向县政府报告，请于

审定。

特此报告

附：霍山县佛子岭至黑石渡公路（淠河西岸）段工程项

目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草案）

霍山县黑石渡镇人民政府

2022年 7 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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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山县佛子岭至黑石渡公路（淠河西岸）段工程
项目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草案）

因霍山县佛子岭至黑石渡公路（淠河西岸）段工程项目

建设需要，为维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征收范围

霍山县佛子岭至黑石渡公路（淠河西岸段）工程项目建

设项目建设区域范围内集体土地上的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及

其附属物均需征收（详见房屋征收范围红线图）。

二、征收实施单位：黑石渡镇人民政府，佛子岭镇人民

政府。

三、签约期限：签约期限为 15 天，从 2022年 7月 26 日

至 2022年 8月 9日。

四、房屋确权

（一）被征收房屋的权属、结构、用途、建筑面积等，

依据有效权属记载或由相关部门组成的征收调查组认定为准。

（二）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，抢建抢装、改变房屋用途，

以及抢栽、抢种的地上附着物，不予补偿。

五、安置人口确认

（一）安置人口界定截止时点为：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

方案通知印发之日。



—3—

（二）安置人口认定：属本次征收范围内的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享有宅基地分配权利的人员，具体由征收实施单位统

一认定。

六、补偿方式及标准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可以在货币补偿、购房单补偿、联户

统建中，自行选择一种方式进行补偿安置，按照《霍山县城

市规划区外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暂行方法》（霍政办

[2022]14号）予以执行

（一）货币补偿

被征收合法有效住宅房屋按照六安市人民政府六政秘

〔2020〕120 号文件规定标准补偿，并给予放弃农村宅基地

奖励 1.5万元/人。

（二）购房单补偿

采取购房单补偿的，即被征收合法有效住宅房屋，按照

六安市人民政府六政秘[2020]120 号文件规定补偿标准的 1.7

倍进行结算，给予放弃农村宅基地奖 1.5万元/人，购房补助

3万元/人，其合法有效住宅房屋补偿、购房补助及放弃宅基

地奖金额，由征收实施单位向被征收人发放同等金额的购房

单，其他补偿、签约搬迁奖励等给予货币进行结算。被征收

人持购房单、补偿协议、身份证等资料，1 年内可自行购买

霍山县购房券交易平台的商品住宅房及政府存量安置房。

（三）联户统建

1、被征收合法有效住宅房屋按照六安市人民政府六政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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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0]120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。

2、安置地点由征收实施单位根据村庄规划等确定，明确

土地面积和规划建筑占地面积。

3、安置房建设由征收实施单位统一规划设计、统一放线，

被征收人按规划设计图纸统一建设，违反规划建设的，由城

管执法部门依法强制拆除。

七、被征收房屋用途为办公、生产、仓储等，依据六安

市人民政府六政秘[2020]120号文件规定补偿标准，给予货币

补偿。

八、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，在规定期限

内完成签约搬迁的，给予工料补助（钢构及砖混以上结构 350

元/㎡、砖木结构 200元/㎡、简易结构 100元/㎡）。

九、其他补偿

（一）附属装潢补偿，按照六安市人民政府六政秘

[2020]120号文件规定标准进行补偿。

（二）搬迁费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有效建筑面积每月 8

元/㎡计算，最低按 500元/户计算。选择货币补偿和购房单补

偿的支付一次，选择联户统建支付两次。有重机械的按重机

械所置房屋建筑面积另增加 10元/㎡。

（三）临时安置费，按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有效建筑面

积每月 8元/㎡计算，选择货币补偿和购房单补偿的，一次性

支付 6 个月的临时安置费；选择联户统建的，过渡期从签订

协议之月起至交地放线之月止，支付 12个月临时安置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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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停产停业损失费，非住宅房屋合法有效房屋停产

停业损失费以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，生产类用房每

月 10 元/㎡、办公及仓储等其他类用房每月 6 元/㎡标准，一

次性支付 6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费。

十、签约搬迁奖励

（一）凡在本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，被征收人签订协

议的，征收人按下列标准给付提前奖：

1、第 1-10 天，住宅房屋按合法有效面积奖励 240元/㎡;

其它用途房屋按合法有效面积奖励 60元/㎡。

2、第 10-15 天，住宅房屋按合法有效面积奖励 120 元/

㎡；其他用途房屋按合法有效面积奖励 30元/㎡。

3、逾期搬迁签约的，不再予以奖励。

十一、结算方式

（一）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，一次性整体搬迁

结束，经验收合格交出钥匙并签订协议的，一次性结清补偿

款、领取购房单。

（二）选择联户统建的，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，

于建房前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；其他补偿及奖励，待原房屋

腾空交房及安置住房按规划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清。

十二、其他征收事项

（一）房屋所有权人、使用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

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，阻挠征收工作正常进行的，

由霍山县人民政府责令交出土地，拒不交出土地的，依法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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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执行。

（二）凡在供电、供水等部门立户的电表、水表等，由

供电、供水等部门派员拆除；被征收人应缴清水电等费用并

办理报停等手续。

（三）被征收人腾空被征收房屋时，不得破坏房屋结构

及门窗等，否则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、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

由被征收人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被征收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，由租赁双方自行解

除；存在产权纠纷的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。若在规定签

约期限内仍无法协商一致的，先行拆除房屋，补偿费打入村

集体经济账户，待产权明晰后再支付给产权人。

（五）被征收人采取非法手段骗取补偿安置的，由相关

部门依法收回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六）征收工作人员应依法秉公办事，按规操作，做到

公平公正公开，所有涉及征收补偿的政策规定、补偿结果应

在征收范围内张榜公布，接受监督（举报电话：黑石渡镇

0564-5246129、佛子岭镇 0564-5232920）。对滥用职权、玩忽

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一经查实，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七）本方案仅适用于本项目地块房屋征收，本方案未

尽事宜，依据相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执行。


